安徽阜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（核心区）产业发展扶持暂行办法
 
    为加快安徽阜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，鼓励大企业、大集团、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参与园区开发建设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结合园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  本办法适用于在阜阳市颍泉区境内办理工商、税务登记并入驻园区（核心区）的涉农项目。
第二条  从2016年起，区财政每年列支不少于1000万元，设立阜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专项资金，实行预算管理和总量控制，重点对园区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主导产业发展上给予奖励扶持。由区财政局牵头负责整合各类涉农项目资金每年不少于1亿元，重点用于园区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。
第三条  对新入园开展土地流转，固定资产投资达到每亩10万元以上，签订用地合同5年以上（含补充协议），从事花卉、果蔬、食用菌、药材种植，良种繁育等发展设施农业的企业（按时支付土地租金，并办理流转登记备案），给予资金奖补。奖补标准：凡流转面积达300-600亩（含600亩），每年每亩奖励600元；600亩以上每递增100亩，奖励标准增加100元，最高不超过每年每亩1000元。以上奖励期限不超过5年。
第四条  对企业当年新增直接用于生产、研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予以奖补。奖补标准：固定资产投资在1000万元-2000万元（含2000万元），按实际投资额的10%给予一次性资金奖补；固定资产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的，按实际投资额的20%给予一次性资金奖补；单个企业补助最高不超过600万元。
第五条  大力推进质量品牌升级工程。凡在园区新创中国驰名商标、国家名牌产品，安徽名牌产品、安徽著名商标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补，国家、省品牌分别奖励50万元、20万元；对在国家、省农产品包装创意评比活动中获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5万元、3万元。
第六条  实施“互联网+农产品”工程。对建立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，扶持本地企业上线30家以上且运营期超过一年的电商服务企业，年营业额达500万元-1000万元，给予每年20万元的运营费用补贴；年营业额超过1000万元，给予每年30万元的运营费用补贴。对新建冷库面积达500平方米以上、存量100吨以上，并配备专用车辆（价值（20）万元）1台以上(含1台)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补50万元。同一企业享受本条扶持政策原则上不超过三年。
第七条  区内各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园区企业的支持力度，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园区内企业和高新技术项目给予优先支持。凡在园区内有固定资产投资，并被认定为资信良好的企业，区担保公司承担不超过有效固定资产50％的贷款担保。
第八条  对两院院士或列入“千人计划”的高层次人才来园区创办、联办企业或做项目的，给予一次性项目奖补经费300万元，并视情况为专家提供研发用地和生活用房。享受奖励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以上人才在本地工作每年不少于6个月；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，且其技术成果国际领先，能够填补国内空白、具有市场潜力并进行产业化生产；有创业经验且自有资金（含技术入股）或跟进的风险投资参股企业的。
第九条  入园企业可享受我区招商引资、科技创新、挂牌上市、人才引进等优惠政策；重大项目或科技含量高、产业带动力强的优势项目可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方式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扶持。国家、省、市和我区均有规定的，按最优惠标准执行，但对同一事项的奖补按最高标准执行，不得重复享受。
第十条  完善设施配套，优化服务环境。对入园的企业、经济组织、科研单位所需水、电、气、热、运输、通讯等配套设施，有关部门要全程做好服务，优先安排。园区管委会实行限时办结制度，简化项目准入程序，为投资企业实行“一条龙”优质、高效、便捷服务。
第十一条  本办法由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和区财政局负责解释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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